企业实行“两低于”工效挂钩办法核算表

（200　年度）

企业名称（签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计算单位：人、万元（保留2位小数）

	项　　目
	栏次
	实际数
	项　　目
	栏次
	实际数

	一、上年（　　年）职工期未人数
	1
	
	十、本年（ 年）职工期末人数
	12
	

	二、上年职工平均人数
	2
	
	十一、本年职工平均人数
	13
	

	三、上年其他用工期未人数
	3
	
	十二、本年其他用工期末人数
	14
	

	四、上年其他用工平均人数
	4
	
	十三、本年其他用工平均人数
	15
	

	五、上年实发工资总额
	5
	
	十四、本年实发工资总额
	16
	

	其中：职工实发工资总额
	6
	
	其中：职工实发工资总额
	17
	

	其它用工实发工资总额
	7
	
	其它用工实发工资总额
	18
	

	
	
	
	本年按规定增加职工人数
	
	

	
	
	
	增加职工增加的工资
	19
	

	六、上年平均工资［5÷（2+4）］
	8
	元
	十五、本年平均工资［16÷（13+15）］
	20
	元

	七、上年实现利润
	9
	
	十六、本年实现利润
	21
	

	八、上年销售收入
	10
	
	十七、本年销售收入
	22
	

	九、上年人均销售收入

［10÷（2+4）］
	11
	
	十八、本年人均销售收入

［22÷（13+15）］
	23
	

	A1、本年实发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

［（16-19）／5-1］％
	
	B1、本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

（20／8-1）％
	
	

	A2、本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

（21／9-1）％
	
	B2、本年人均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（23／11-1）％
	
	

	A3、本年实发工资总额增长高于实现利润增长部分金额（高于的百分比×实发工资总额）
	
	B3、本年平均工资增长高于人均销售收入增长部分金额（高于的百分比×平均工资×平均人数）
	
	

	说明：（１）职工人数以缴纳社会保险人数为准（２）其他用工为企业招用并支付工资的外来、临时性、退离休等人员（３）实现利润为按会计制度进行核算实现的会计利润，销售收入为主营业务收入（４）１９栏人均按２０栏的８０％计算（５）Ａ１、Ｂ１低于Ａ２、Ｂ２实发工资总额全额税（企业所得税）前扣除；如两高于的取Ａ３或Ｂ３的大额按规定税前不予扣除；一高一低的取高出额（Ａ３或Ｂ３）按规定税前不予扣除（６）年平均人数按：年内各月人数之和／１２计算（７）原实行双指标挂的，当年平均工资比上年的增长率按低于原双挂辅助指标（收汇额、货物吞吐量等）计算（８）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报劳动保障部门备案，一份报税务主管部门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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